关于申报2010年度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
重点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2010年度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（下称“重点项目”）申报工作现已启动，现根据教育部科技司《关于申报2010年度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的通知》（教技司[2009]275号有关要求，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申报方式、时间与地点

今年重点项目的申报仍由省教育厅组织初审，初审通过的再进行网上申报。初审须报送纸质材料1式5份（含原件1份），同时报送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申报清单汇总表及其电子版（见附件）。重点项目申请书为2008最新格式。《申请书格式》请通过教育部科技司主页的“政策法规”栏目和“下载中心”（http://www.dost.moe.edu.cn）中查阅或下载。

材料报送时间为：2009年10月9日。

材料报送地点为：吉林省高校科研与学位管理学会秘书处（长春大学综合楼B座1111室），联系人：李扬，联系电话85250404，13514403757，电子邮箱：yang091087@126.com。

二、申报限额及条件

今年我省各校申报重点项目无限额申报，申报条件必须严格按照《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《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下载方式与《申请书格式》相同》。

三、评审收费

每个申报项目须交纳项目评审费150元。

四、注意事项
    1．重点项目只支持民口项目，凡研究内容涉密的不得申报。
    2．已获得支持且研究内容雷同的项目，教育部不重复立项资助；项目申请人尚有在研的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各类项目，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的申报。请各单位严格把关，一经发现瞒报者，即取消该单位申报的所有项目资格。
    3．项目申请书中所填项目研究目标、预期成果应以项目预算与项目研究内容为依据，实事求是，并具可考核性。杜绝项目申报高起点，立项后自行降低要求的不良倾向。 
    4．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的经费强度一般为10万元左右。教育部资助2万元作为地方及部门高校项目研究的引导资金，所需研究经费的不足部分由高校主管部门及项目申报高校按不低于1:2:2的比例配套支持，无经费配套承诺的项目申请不予受理。
     5．“科技管理平台”网上项目申报系统将按规定时间开放，项目申报在系统限定的开放时间内进行。各申报单位请妥善安排项目申报时间，尽量提前上传申报材料。
联 系 人：李富中
联系电话：（0431）85583928  
附件：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申报清单汇总表
吉林省教育厅科研处
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一日
